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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A1_95_E5_88_91_E6_c67_492884.htm 1 、请对“正当防卫超

过必要限度的，都要承担刑事责任”进行辨析。 答案要点： 

（1 ）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。 （2 ）正当防卫行为只有明显超

过必要限度，且对不法侵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，才承担刑事

责任。 （3 ）对正在进行行凶、杀人、抢劫、强奸、绑架以

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

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不属于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。 2 、

试辨析“所有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”答案要点：此说法不正

确。 （1 ）《刑法》第26条第1 款规定，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

进行犯罪活动的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，是主犯。根

据该规定，主犯包括以下几类人员： 1 ）组织犯。即组织、

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在犯罪集团中起策划、指挥作

用的犯罪分子。 2 ）集团中的骨干分子，他们虽然不是组织

犯，但在组织犯的领导下，特别卖力地实施犯罪行为，是组

织犯的得力助手，具体的犯罪活动往往是他们指挥进行的。

3 ）一般共同犯罪中主要的实行犯，其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

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（2 ）根据《刑法》第97条的规定，首

要分子分为两类：一是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，二是聚众犯

罪中的首要分子，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都是主犯。但犯罪

集团中的主犯不一定是首要分子，因为在犯罪集团中，除了

首要分子是主犯以外，其他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也是主犯

，但不是首要分子。 此外，在聚众犯罪中，根据聚众犯罪是

否构成共同犯罪情况的不同，首要分子是否构成主犯也是不



确定的。 3 、试从刑罚的目的角度，对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

处刑罚的犯罪分子，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合理性进行辨析。 

答案要点： （1 ）从刑罚目的角度，对此情节的犯罪分子不

适用刑罚更易实现预防犯罪，这里主要指特殊预防的目的的

。 （2 ）从刑罚预防犯罪的效益性应与刑法的惩罚性协调一

致的角度，对此情节的犯罪分子不适用刑罚，既可以节俭刑

罚成本，又可以达到预防犯罪之目的。 4 、试从刑法的性质

和目的角度，对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的合理性进行辨析。 答

案要点： （1 ）行为人主观方面的严重恶性要求对累犯从重

处罚。 （2 ）行为人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要求对累犯从重处罚

。 （3 ）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要求对累犯从重处罚。 5 、请

对“在共同犯罪中，部分共同犯罪人退出或放弃犯罪的，成

立犯罪中止”进行辨析。 答案要点： （1 ）这种说法不完全

正确。 （2 ）在共同犯罪中部分共犯退出或者放弃犯罪的，

可以成立中止，但除必须具备犯罪中止的一般要件外，还必

须具备“有效性”，即有效地阻止共同犯罪结果发生或有效

地消除自己先前参与行为对共同犯罪的作用。 （3 ）部分共

同犯罪人自动放弃犯罪且具备有效性的，单独成立犯罪中止

，但是其中止的效力不及于其他共同犯罪人。 （4 ）如果共

同犯罪中部分共犯中止自己的行为，但其他共犯的行为导致

结果发生时，不能单独成立犯罪中止，而应成立犯罪既遂。

也就是说共同犯罪人要成立犯罪中止，不仅要中止自己的行

为，还要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实施犯罪或有效阻止犯罪结果

发生。因为共同犯罪实行的是“一部行为，全部责任”的原

则，如果仅仅中止自己的行为，仍然要对整个犯罪承担责任

，但其中止自己的行为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 （5 ）



因此，共同犯罪中部分共犯退出或者放弃犯罪的，如果具备

有效性则成立犯罪中止，但仅及于中止者本人；如果缺乏有

效性则不能单独成立犯罪中止，而应成立犯罪既遂。 6 、请

对“醉酒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”这一规定的合理性进

行辨析。 答案要点： （1 ）在醉酒的情况下，行为人在客观

上的确由于酒精中毒而使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甚至丧失

，但醉酒状态是在行为人意志自由的情况下导致的，而非外

力所为，因而让其承担刑事责任是符合逻辑的。 （2 ）如果

免除或从轻、减轻醉酒人的刑事责任，则容易给犯罪分子一

个十分方便的逃避刑事责任的借口。 （3 ）无论从逻辑上还

是从实践来看，这一法律规定都具有明显的合理性。 7 、请

对“又聋又哑的或盲人不属于无责任能力人。他们虽免除处

罚。”的合理性进行辨析。 答案要点： （1 ）这一法律规定

是合理的。 （2 ）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不属于无责任能力

人。他们虽然有严重的生理缺陷，但并没有丧失辨认和控制

自己行为的能力，所以不能免除应负的刑事责任。 （3 ）从

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，由于他们的生理缺陷，使他们接受社

会教育的条件和对是非的辨别力都要受到限制，因而规定可

以根据具体情况从轻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 8 、请对“犯罪

对象即是犯罪客体”进行辨析。 答案要点： （1 ）这个说法

不正确。 （2 ）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，而为犯罪行

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，犯罪对象是危害社会行为所

直接作用的物或者人。两个概念是有显著区别的。 （3 ）犯

罪客体是任何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，能够决定犯罪的性质，

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具有这种法律属性。 （4 ）任何犯罪都

要使一定的犯罪客体受到侵害，而犯罪对象则不一定受到损



害。 9 、怀孕的妇女犯罪，不适用死刑答案要点： （1 ）这

种说法是不准确的。 （2 ）我国刑法对死刑适用的对象有严

格的限制，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

，不适用死刑。 （3 ）所谓“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”，是

指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，被告人是怀孕的妇女，也包括审判

前被羁押时已是怀孕的妇女。对于怀孕的妇女，无论是在羁

押期间还是在受审期间，都不应当为了要判处死刑而给她进

行人工流产；已经人工流产的，仍应当视同审判时怀孕的妇

女，不能适用死刑。 （4 ）但是，如果行为人在怀孕期间实

施了犯罪行为，一时并未被人发觉，待胎儿出生或者流产之

后，才受到羁押审判的，不应当属于“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

女”，如果其所犯罪行极其严重，可以对其适用死刑，也包

括可以适用死缓。 10、试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角度，对预备

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免除处罚的合理性进行辨析。 答案要点： 

（1 ）预备犯对客体的侵害是一种危险，而非实害，客观上

只有造成危害结果的一种可能性。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

：主观上是为犯罪准备工具、创造条件的故意，而非实行故

意，恶性较轻。 （2 ）对预备犯免除处罚，符合罪刑相适应

原则，既遂犯的罪行的危害性显然较预备犯严重许多，对预

备犯可以免除处罚正体现了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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